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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4   证券简称：航新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2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航新科

技”）于 2024 年 2 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天弘航空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子公司航

新电子提供担保的议案》。子公司天弘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弘航空”）因日常营运资金需要，向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

1,000 万元，单笔贷款期限不超过 1 年。公司为上述融资事项提供保

证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全资子公司广州航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航新电子”）拟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申请授

信 1,200 万元，授信有效期 1 年。公司为上述融资事项提供保证担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三年。 

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要求，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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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担保人一 

名称：天弘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澳洲路6262号查

验库办公区202室（天津东疆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

管第8198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吕海波 

成立日期：2017-11-23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

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紧固件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

销售；橡胶制品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航空运输设备销售；运输设备租赁服务；航空商务服务；民用航空材

料销售；旧货销售；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

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民用航空器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被担保人二 

名称：广州航新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光宝路1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勇 

成立日期：1997年8月8日 

经营范围：非金属表带及其零件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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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通信设备专业修理；专用设备修理；飞机维护；贸易代理；电气

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雷达、无线电导航设备专业修理；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器制造；

通用和专用仪器仪表的元件、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其他

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电子、

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无损检测；机械零部件加工；电气

机械检测服务；应急救援器材修理；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航空技术咨询服务；飞机附件维修（不含许可审批项目）；

航空航天器修理。 

2. 股权结构： 

（1）天弘航空 

 

（2）航新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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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1）天弘航空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7,376,133.32     81,579,474.12 

合并净利润 -501,395.98  3,690,954.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1,395.98   3,690,954.00 

项目 2022.12.31 
2023.9.30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9,643,714.29 71,064,266.62 

负债总额 22,591,142.96  20,319,304.8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700,000.00   8,540,023.06 

流动负债总额 17,804,024.31   16,879,304.89 

净资产 47,052,571.33  50,744,961.73 

（2）航新电子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1,721,880.82   84,551,702.07 

合并净利润 12,693,874.26  15,134,768.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93,874.26    15,134,768.10 

项目 2022.12.31 
2023.9.30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4,150,001.64   487,117,160.10 

负债总额 88,434,318.71   106,266,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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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2,030,093.27   36,947,997.23 

流动负债总额 88,434,318.71     96,766,709.07 

净资产 365,715,682.93   380,850,451.03 

三、 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为天弘航空提供担保事项 

天弘航空因日常营运资金需要，向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

1,000万元，单笔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为上述融资事项提供保证

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1. 保证方式：本合同（即《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 

2.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

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

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3. 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

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

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4. 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情况 

为保证公司因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赔偿等责任后能够顺利实现追

偿权，并担保公司在担保合同项下的其他权利能够实现，天弘航空其

他股东之一珠海天宇翱翔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愿以担保

合同主债权的10%为限，向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部分连带责任保证反

担保。其他股东珠海弘佳航空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提供相应

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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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航新电子提供担保 

航新电子因日常营运资金需要，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黄埔支行申请授信1,200万元，授信有效期1年。公司为上述融资事

项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三年。 

1.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2. 保证范围： 

（1）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 1,200 万元（其中外币业务按发生日乙

方公布的外汇卖出价折算）及其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

电讯费、律师费等）； 

（2）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情况下债务人应

当承担的返还贷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  

（3）债务人即航新电子在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3. 保证期间 

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

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

债权的确定日； 

（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

行期限届满日。 

四、 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提供担保有助于子公司拓宽融资渠

道，补充日常运营资金。天弘航空、航新电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信

誉状况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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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提供担保符合《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协

议的签署与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将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

存在因履行担保协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我们同意本次为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五、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不

含本次董事会审批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167.77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14%。前述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亦无违规

担保。 

另有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航新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

航新”）履行其与Airbus  S.A.S的业务合同提供履约保证，香港航新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MMRO履行其与Airbus  S.A.S的业务合同提供履

约保证。截至2024年1月31日，香港航新及MMRO与Airbus  S.A.S业

务合同下应收金额约为人民币3.87万元。 

六、 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 中信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3. 广州农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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